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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本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22 年 9 月 21 日，公司披露《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过户登记公告》，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激励对象通过集中行权的方式行权股票数量合计 982 万股，并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完成过户登记。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股票期权 30,000 份。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议案》，

同意注销本计划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公司股票期权 30,000

份。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除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公司部分股票

期权外，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均已全部集中行权完毕，

公司本次注销符合《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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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按照《激励中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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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注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的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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